
湛江市坡头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权力和

责任清单公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省安委会、市安委会和区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决策部署，结合《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办公室 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湛江市坡头区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湛坡办发〔2019〕22号）、《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市驻区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坡机编〔2022〕7号）规定，现公示湛江市坡头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湛江市坡头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序号
	部门

职责
	依据
	工作事项
	不履职或履职不到位责任情形

	1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3.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市驻区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坡机编〔2022〕7号）。
	1.承担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履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职责。
2.指导协调、监督检查下级党委、政府和区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3.考核下级党委、政府和区有关部门年度安全生产工作。
4.分析研判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发布全区安全生产信息。
5.组织开展全区性安全生产综合检查、督查、巡查和相关专项整治。
	1.未按要求转发或印发文件部署相关工作。
2.未按规定组织召开相关安全生产综合性会议。
3.在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巡查、考核等工作中徇私舞弊。

	2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3.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5.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6.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7.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8.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粤安监 〔2013〕17号）。

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机编〔2022〕7 号）。
	1.承担区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2.依法监督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港区内储存经营企业除外，下同）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查处非法违法行为。

3.负责职责范围内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无设有仓储）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4.依法监督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设备和设施，以及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情况。


	1.未按要求转发或印发文件部署相关工作。
2.在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检查、督查等工作中徇私舞弊。
3.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予以许可的。
4.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纠正的。
5.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的。
6.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3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3.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4.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5.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1号）。

5.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机编〔2022〕7 号）。
	1.依法监督非煤矿山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查处非法违法行为。

2.负责职责范围内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设施设计审查备案。

3.依法监督非煤矿山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设备和设施，以及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情况。
	1.对不符合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设施设计审查备案的。

2.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纠正的。

3.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的。

4.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4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3.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4.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5.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修改《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通知（粤安监〔2015〕23号）。

6.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机编〔2022〕7 号）。
	1.依法监督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查处非法违法行为。

2.负责职责范围内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经营许可。

3.依法监督职责范围内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设备和设施，以及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情况。

4.依职责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工作。
	1.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烟花爆竹企业予以许可的。

2.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纠正的。

3.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的。

4.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5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八大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3.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4.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5.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6.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的通知（应急厅〔2019〕17号）

7.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冶金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及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的指引（粤安监管四〔2016〕18号）

8.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机编〔2022〕7 号）。
	1.依法指导、监督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

2.依法监督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设备和设施，以及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情况。
	1.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纠正的。

2.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的。

3.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未依法及时处理的。

	6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15〕55号）。

5.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机编〔2022〕7 号）。
	依法配合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1.未依法配合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2.配合事故调查程序不合法。

3.在组织事故调查中徇私舞弊。

	7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5.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6.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粤办函〔2013〕358号）
7.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修改《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安监应急〔2014〕6号）
8.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市驻区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坡机编〔2022〕7号）。
	1.统筹生产安全事故救援力量建设，负责指挥协调全区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开展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
2.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企业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1.未按要求组织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专项预案。
2.在抢险救援工作中组织、指挥不力，致使发生重大损失的。


	8
	协助市局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考核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3.广东省省安全生产条例。
4.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市驻区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坡机编〔2022〕7号）。
	协助市局组织、指导并监督本辖区特种作业人员（煤矿及特种设备操作人员除外）的操作资格证及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工作。
	不协助市局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考核监督工作的情形。

	9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3.广东省省安全生产条例。

4.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机编〔2022〕7 号）。


	协助市应急管理局对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资质管理并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非法违法行为。
	1.未协助市局对发现的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服务中介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纠正的。

2.接到违法行为举报后不予核实并依法处理的。

	10
	安全生产诚信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3.广东省省安全生产条例。
4.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安监总办〔2017〕49号）。
5.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市驻区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坡机编〔2022〕7号）。
	负责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和“黑名单”管理。
	对符合纳入安全生产联合惩戒和“黑名单”管理的对象不依法纳入的。

	11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

3.广东省省安全生产条例。

4.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驻湛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机编〔2022〕7 号）。
	组织指导和协调监督全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不当履行或者违法履行有关行政执法职责，造成危害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

	12
	消防工作（含森林防灭火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
3.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4.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
5.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
6.中共湛江市坡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坡头区党政部门及中央、省、市驻区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湛坡机编〔2022〕7号）。
	1.承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日常工作，履行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2.指导全区森林防火安全工作。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对全区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指导协调消防工作。
	1.未按要求转发或印发文件部署相关工作。
2.未按规定组织召开相关森林防灭火综合性会议。
3.在组织开展的消防和森林防灭火检查、督查等工作中徇私舞弊。
4.未根据消防救援机构的提请，依法将重大火灾隐患向本级人民政府书面报告的。




